“厚道鲁商”公益广告大赛

参赛作品说明

一、作品规格

1.平面类作品

平面类作品含平面广告、海报招贴、广告语。报送的平面广告作品尺寸为50*40（cm）,装裱后最大尺寸为52*42（cm），装裱的衬板为轻黑KT板（厚度不得超过0.5cm），同时提供一张作品原件刻录光盘，存储格式为*.tif，不得低于300万像素。海报作品为特殊尺寸，其装裱后最大长度不得超过120cm，宽度不得超过75cm。

2.影视动漫类作品

作品片长为5秒的倍数，最长不超过120秒（微电影时长不限），片子开头有3秒倒数显示及3秒片名标题版，报送的影视广告作品须分别录制在DVD光盘上，存储格式为MPEG4（16:9画幅，高清1920*1080）。

3.广播类作品

包括广播作品、微故事等。报送的广播作品须刻录在光盘（CD）上，存储格式为mp3，每一条广告时间不得超过120秒。微故事创作，要求围绕“厚道鲁商”品牌，以山东企业的真实故事为创作基础，制作成音频文件，适合在微信等新媒体形式传播。每件作品需附打印的广播内容文稿两份。

4.综合创意类作品

除以上三类参赛形式外的其他创新作品形式，按此类别提交。例：新媒体广告、互动游戏等。报送的广播作品须刻录在光盘（CD）上。

二、作品要求

1.参赛作品须为原创作品，导向正确，主题突出，构思新颖、创意鲜活，融山东特色、时代特征、艺术特点于一体，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和冲击力；遵守《广告法》和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，符合民族传统文化、公共道德规范等要求。

2.本次活动作品鼓励创新，鼓励围绕同一主题的系列作品（4件以上作品成一系列）参赛。参赛作品需严格按照规定尺寸和相关要求报送，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作品不予评选。

3.参赛作品凡涉及肖像、著作、商标、名称等知识产权和法律问题由参赛作者本人负责。如出现纠纷，由参赛者自行解决。

4.参赛作品不收费、不退还。主办单位对获奖作品无偿拥有展览展示、刊登发布、结集出版等公益用途的权利。

三、相关事项

1.每件参赛作品须填写《“厚道鲁商”公益广告大赛参赛作品登记表》，平面类作品登记表贴在装裱后的作品后面，影视类作品登记表随光盘报送。

2.报送的光盘封面上须标明“‘厚道鲁商’征稿+个人姓名（机构名称）+作品分类+作品名称”；

3.各地将选送的优秀作品汇集，填写《“厚道鲁商”公益广告大赛推荐作品清单》随作品一并寄送。
